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 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规定，

对2017年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及实施情况以及2017年内部控制的健全性

和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并出具了《公司 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基于独

立判断的立场，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认真核查，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体

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的实际情况。公司的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

大事项等活动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经营活动各环节可能存在

的内外部风险得到了合理控制，公司各项活动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  

2、公司已经建立起的内部控制体系是健全的，在设计与执行等方面不存在

重大缺陷，能够对公司经营管理起到有效控制和监督作用，并且能够促进公司经

营管理活动协调、有序、高效运行。 

3、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 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所作

出的结论。 

（以下无正文） 




